
 -1- 

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„2025‟2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实行政府采购合同融资 

“上门服务”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区），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，各供应商，各融资服务机构： 

为进一步优化提升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创新政府采购合

同融资举措，解决广大中小微企业反映的采购融资政策不熟

悉、流程不清楚、线上操作不熟练等问题，持续为市场主体

减负、赋能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是组建服务团队。由新县政府采购中心牵头，协调具

有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资质的有关金融服务机构组建

专业服务团队。团队成员要具备专业服务能力，熟悉政府采

购及金融相关法规政策知识。 

二是及时跟踪信息。新县政府采购中心要及时跟踪采购

项目中标、成交结果公告信息，对每个采购项目进行“一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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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”跟踪服务，第一时间了解掌握企业资金需求，建立政府

采购合同融资需求台账并及时更新。 

三是上门开展服务。对确认有融资需求的中标企业，专

业服务团队要第一时间深入企业开展上门宣传与指导，详细

介绍“政采贷”政策要点、办理流程及所需材料，现场“手

把手”协助企业完成线上融资业务办理。 

四是做好政策保障。各金融机构应当制定政府采购合同

融资业务管理规范，建立合同融资绿色通道，配备专业服务

人员，简化贷款审批程序，提供快捷、方便、实惠、专业的

融资服务。金融机构原则上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任何形式的

担保条件。 

 

 

 

新县财政局 

2025 年 3月 7 日 


